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民丰支公司食堂食材采购项目供应商征集公告 
我公司食堂食材采购项目已启动，现征集优秀供应商，征集时间自2026年03月13日10:00截至2026年03月15日19:30，欢迎参与。 
一、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二、采购需求 
本项目选定1家供应商，为我公司提供职工食堂食材配送服务，具体提供蔬菜水果类、米面油、副食品、肉类、乳制品等的采购配送工作。
（1） 本项目所需蔬菜水果类、米面油、副食品、肉类、乳制品等食堂食材，供应商配送食堂食材以民丰县菜市场每月零售价为基准给予折扣率，采购方以每月实际用量×折扣率进行结算。具体采购内容及质量标准如下：   
	类别
	货物
	规格
	品牌
	质量标准

	
蔬
菜
类
	青菜、西红柿、黄瓜、西兰花、土豆、胡萝卜、青椒、茄子、菠菜、生菜、大蒜、皮牙子、蒜薹、油麦菜、韭菜、花菜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购买
	
	蔬菜类应保证为新鲜、具有良好的色泽和新鲜度、无黄叶、烂叶、病虫害。

	豆
制
品
	豆芽、豆腐、豆皮
	1公斤
	
	包装标识齐全、日期新鲜、无异味、发黏、出水严重。

	肉
类
	羊肉、牛肉、鸡肉、鸭肉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购买
	
	肉类需为当天屠宰的新鲜肉品（冻肉需符合冷冻储存标准及保质期要求）、无异味、无变质；

	鱼
类
	草鱼、鲫鱼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购买
	
	新鲜、无异味、无变质；

	米
面
油
类
	面粉
	15公斤
	天山、金西域、帅奇、金沙河、香雪、古船
	需分别符合对应国标（大米GB/T 1354、通用面粉GB/T 1355、食用油GB 2716）、无异味无变质、安全指标达标、商品外包装完好、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剩余保质期不少于80%。

	
	大米
	25公斤
	金龙鱼、福临门、十月稻田
	

	
	蔡花籽油、大豆油、玉米油
	10升
	金龙鱼、鲁花、福临门、长寿花
	

	蛋类
	鸡蛋
	根据实际需求按盘子购买
	
	蛋壳完整洁净无裂纹、无异味、蛋白浓稠有弹性、蛋黄呈自然色泽且不溃散

	调
味
品
	食盐、生抽、老抽、陈醋、酱油、味极、料酒、米醋、耗油、香油,花椒油,鸡精,味精,十三香,冰糖,香叶,八角,桂皮,花椒,孜然粉,辣椒面、豆瓣酱、辣椒酱、番茄酱
	瓶装液体类500ml、食盐500g、其他袋装类200g、罐装类500g

	中盐、海天、金龙鱼、太太乐、莲花、王守義、单晶、川珍
	商品需符合食品安全国标、外包装完好、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剩余保质期不少于80%

	干货食材
	香菇、虾皮、粉条、海带、木耳、腐竹、粉丝、银耳、紫菜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采购
	
	包装需密封完好无破损、无漏料、无受潮鼓包、材质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剩余保质期不少于80%。

	奶制品
	发酵乳，奶酪，乳粉，炼乳，奶油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采购
	
	包装需密封完好无破损、无漏料、无受潮鼓包、材质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剩余保质期不少于80%。

	水果
	橘子、葡萄、香蕉、苹果、桃子、圣女果、火龙果、猕猴桃、梨子、柚子、樱桃、甜瓜、西瓜、芒果、桂圆、橙子、橘子、龙眼、、柚子、桃子、油桃。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采购
	
	水果类应保证为新鲜、具有良好的色泽和新鲜度、无病虫害。


 2.供货时效要求：供应商需建立稳定的配送机制，确保食材新鲜度；遇节假日或特殊情况，需提前与公司沟通确认供货时间，不得出现断供、迟供情况。
3.售后服务要求：自正式交付之日起，若食材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需在接到通知后1小时内响应，3小时内更换或处理完毕；对于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食材，无条件退货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定期配合公司开展食材质量满意度调研，根据反馈优化供货服务。
5.发生问题处理意见：在遇到突发情况（如食堂临时增加用餐人数）时，供应商应能及时响应并增加食材供应量；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按时供货，需提前告知并提供替代解决方案。
二、验收/考核
1.验收标准：
（1）资质文件验收：每次配送时需携带本次食材的相关证明等文件，形成双方确认的《验收单》，验收人员核对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有效性，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本次食材不予验收。
（2）食材外观及品质验收：蔬菜类无黄叶、腐烂、虫蛀现象，根茎类需去除多余泥沙，新鲜度达标；肉类色泽正常、无异味、无注水情况，禽类需去除内脏及杂毛，蛋类无破损、变质；粮油米面及调味品包装完好无破损、无渗漏，标识清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等信息齐全，且在保质期内。
（3）数量及规格验收：对照采购订单，核对食材的配送数量、规格型号，误差需控制在±5%以内，超出误差范围的，需在当日完成补货或核减相应货款，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2.考核方面：采购方每个月对供应商进行考核评分，形成《供应商考核评分表》，做为后续付款结算依据。
明细如下：
	考核项目
	考核详情
	考核分值

	食材质量及安全性
	质量合规（30分）：食材新鲜度、保质期、检验检疫证明等符合约定标准，保证无异味、无霉烂变质，肉类供货时需提供当批次有效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随货物同步提供）。每出现1次不合格扣5分。                                          供货准确性（20分）：核对供货单与实际到货数量、金额，检查送货单。每出现1次不合格扣5分。 
	50

	服务时效性、服务响应度及售后服务
	按时送达（10分）：在约定时间窗口内送达，延迟30分钟内扣2分，延迟30分钟至2小时扣5分，延迟超2小时扣10分（单日累计扣完为止）。                                      响应效率（10分）：订单调整、需求沟通等事项2小时内响应，未及时响应1次扣3分。
问题解决（10分）：收不合格食材4小时内完成退换货或赔付，逾期1天扣5分。
	30

	
	
	

	客户满意度
	需求机构每季度对供应商开展满意度评估，聚焦服务时效性（按时配送、订单响应速度等）、服务完成质量（食材品质稳定性、交付精准度等 ）、售后服务配合度（问题反馈处理效率、突发情况协同等 ）维度，综合计算得分。若供应商在各环节表现优异，季度综合得分20分。
	20


（1）供应商考评得分在80分（含）以上的，采购方继续使用该供应商。
（2）供应商考评得分在60分以上（含）-80分（不含）以下的，采购方要求该供应商限期进行整改，如供应商未能按要求如期整改的，且在年度内连续出现2次以上（含）未及时整改情况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该供应商须无条件配合办理终止合同相关事宜。
（3）供应商考评得分在60分以下（不含）的，经采购方研究讨论后，将在10个工作日内形成决议，通过邮件或函件形式向该供应商发送相关通知书，明确采购方决议内容及后续安排。
3.付款安排：采用月度结算方式，供应商于每月向公司财务部门提交上一月度的供货明细清单、增值税普通发票，经双方核对无误后15个工作日内进行对公转账结算，供应商向采购方提供月度获评验收单费用结算单及合规的增值税发票。本采购项目合同期限为1年。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符合本磋商文件的要求并承诺提供本次服务的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此项采购活动最近三年没有出现违法违规或失信行为，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的行为；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采购项目；
7.未被列入公司供应商黑名单或已不在禁入期内。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供应商报名方式 
（一）报名资料：凡有意向参加该采购项目的供应商，需提供满足资质要求的相应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开户银行许可证等。
（二）报名方式：通过“人保e采”管理系统完成项目报名。（网址：https://ec.picc.com/）
五、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公司  
地 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市北京西路107号 
  项目报名联系人：阿布来提·阿布都拉
电 话：19190147244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和田地区分公司 
2026年03月12日


